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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外观设计及其法律保护‘

甘开鹏，欧阳衫

(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云南昆明，650221)

    〔摘要」外观设计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保护客体，世界各国的法律都以不同的方式给予

保护;我国的外观设计立法虽然经过2000年修订后，从总体上已经符合TRIPS协议的最低要

求，但与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相比，我国的外观设计立法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关键词」外观设计;概念;特征;保护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一0598{2007)01一089一04

    一、外观设计

    (一)外观设计的概念

    外观设计，又称工业品外观设计(industri己de-

sign)，就是对产品外表所作的设计。关于外观设

计的含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表述，如美

国称外观设计为designPatent(设计专利)，日本将

外观设计称作“意匠”，而我国台湾则借鉴了德国
Geschmacksmuster(式样及模型)的称法，称之为

“新式样”，英国则直接称之为design(设计)，而

TRIPS协议里用的是“IndustrialDesign”(1业品外

观设计)，这也大多数国家的称法。

    尽管各国对外观设计的理解和称呼有所不同，

但都通过一定的法律对外观设计进行了规定。例

如，法国《1909年外观设计法》第2条规定:“本法

适用于新图案、新造型以及因新颖而具有可识别性

的外形或有一个或多个外部效果而具独特新颖形

状的工业品。”而《日本外观设计法》第二条第1

款:本法所称外观设计是指由物品(含物品的构成

部分)的形状、图案、色彩或其结合构成的，能够引

起视觉上美感的设计。川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2条第3款将外观设计解释为:“对产品的形状、

图案或者其组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

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可见，

在我国，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色彩

所作出的具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二)外观设计的基本特征

    第一，外观设计是一种针对产品的形状、图案、

色彩或它们的结合所作出的设计。外观设计要求

产品应有一定的形状或者形态。所谓形状，是指具

有三维空间的产品造型;所谓图案，是指二维的平

面设计，或以线条描绘的由不同色彩构成的图形。

外观设计可以为形状与图案的结合、色彩与形状的

结合以及色彩与图案的结合。t’〕
    第二，外观设计能够应用于工业上的设计。外

观设计是就产品的外表所做出的设计，还隐含了外

观设计的工业实用性，即使用了某一外观设计或具

有某一外观设计的产品是可以批量复制生产的。

如果不能批量复制生产，不能实现批量生产的外观

设计，也就不具备工业性，则不能申请专利。[’」
    第三，外观设计是一种富有美感的新设计。富

有美感是带有主观色彩的条件，它因个人的生活环

境、修养、爱好、习惯以及民族、宗教信仰等不同而

可能产生差异，因而难以确立一个客观的标准。但

大多数国家的外观设计法或有关外观设计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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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都要求能够引起“视觉上的美观”。因此，美

感没有固定的标准，只要多数人认为是美的、并能

够通过视觉感知的设计，就可以认为富有美感。[’]

    第四，外观设计应当具备专利法规定的授权条

件。外观设计与发明、实用新型不同，专利法规定

外观设计取得专利权的实质条件必须具备新颖性、

创造性、富有美感和工业实用性，而且授予专利权

的外观设计还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

冲突。

    二、外观设计的国际保护制度
    保护外观设计的国际制度主要包括《保护文

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

约》，《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保护的海牙协定》，(建

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迎诺协定》，《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及《世界版权公约》等

构成。这些公约虽然在保护对象和侧重点各不相

同，但都涉及到了对外观设计的保护，可以说是外

观设计法律保护的国际法渊源。

    1、((伯尔尼公约》

    《伯尔尼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版权公

约，自1886年该公约签署起，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的

保护逐渐被重视。该公约的名称虽然是“保护文

学艺术作品”，但是对于处于发明与作品交界处的

实用艺术作品、工业品外观设计等同样给予保护。

《伯尔尼公约》明确提出保护“实用美术作品”和

“工业设计”，并将两概念区分开来。此外，公约允

许各成员国自行以立法决定本国法律对实用艺术

品以及工业品平面与立体外观设计、立法条文、行

政及法律性质的官方文件，以及这些作品的官方译

本等的适用程度与受保护条件。L’〕
    2、《巴黎公约》

    《巴黎公约》保护的对象是专利、实用新型、外

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标记、原产

地名称以及制止不正当竞争。公约并没有把“实

用艺术品”单独列出。该公约强调国民待遇原则，

其成员的国民在保护工业产权方面享受与本国国

民同样的待遇。《巴黎公约》规定参加国组成保护

工业产权联盟，简称巴黎联盟。《巴黎公约》本质

上并不是一个有关工业产权的统一的实体法，它只

是通过一定成员国之间的协调，为成员国之间相互

的国际保护提供一些便利，它尊重各国国内法，并

在此基础上寻求协调C

    3、《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保护的海牙协定》
  90

    《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保护海牙协定》最初于

1925年签署，1934年修订，是专门保护工业品外观

设计的国际条约。公约系统赋予外观设计权利人

简便的保护模式，成员国只需向伯尔尼工业产权国

际局提交国际保存，便可在所有其他缔约获得对其

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保护，并且使用一种货币(瑞士

法郎)交费一次即可。《海牙协定》的规定仅提供

最低限度的保护，并不排除缔约国国内法可能制定

的范围更广的规定适用，也不妨碍《伯尔尼公约》

关于保护艺术作品和工艺美术品规定的适用。L6」

    4、《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逛诺协定》

    《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迩诺协定》

(简称《洛迩诺协定》)于1968年在洛迎诺签订。参

加该协定的国家采用统一的外观设计分类法。国际

分类法包括:(1)大类和小类表;(2)结合外观设计

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目录;(3)用法说明。然

而，每个国家可以将其认为适用的法定范围归属于

国际分类，特别是本专门联盟各国对本国给予外观

设计的保护性质和范围应不受分类法的约束。

    5、《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玲协议》确定了专利权法和版权法对工

业品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根据协议，各成员应为

新的或始创的独立创造的工业设计提供保护。但

各国也可规定工业设计不是新的或始创的，“如果

它们不显著区别于已知的设计或已知设计的特征

的组合”。因此这里的“工业设计”可以理解为包

括了“实用艺术品”。因为实用艺术品与“工业设

计”的最显著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新颖性”。该

协议将外观设计作为单独的一项知识产权与版权、

专利、商标并列，显示出制订专门法的倾向。〔’1

    6、《世界版权公约》(1952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织下，1950年在日

内瓦召开的政府间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世界版

权公约》，于1955年9月16日生效。该公约的缔

结是为了协调平衡《伯尼尔公约》与《泛美版权公

约》的关系，其整个保护水平较《伯尼尔公约》低。

该公约规定成员国必须保护的文学，科学及艺术作

品包括文字的、音乐的、戏剧的、电影的作品，以及

绘画、雕刻与雕塑作品。此外，公约规定成员国可

以对摄影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提供保护。〔日1
    总之，上述国际公约都明确地提到了对外观设

计的保护，从国际层面确立的外观设计的保护制

度，也为各国国内的外观设计立法提供了一定了参

照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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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外观设计法律保护之模式选择 例如欧共体授予外观设计25年的最长保护期限。

    为保护外观设计持有人的权益，发挥外观设计 而对非注册外观设计的保护则给予自动保护，不需
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各国法律原则上都确认了 要注册，但保护期限较短，例如欧盟是3年，英国是

对外观设计的保护，当外观设计受到他人非法侵害 10一巧年。非注册外观设计的保护标准要么是独
时，其权利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取得司法上的救 创性，如英国和香港，要么是新颖性和个别性，如欧

济。由于对外观设计概念的理解、外观设计获得保 盟。[’。J[川
护的条件和程序以及保护期限的差异，因此各国关 以上三种方法是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的外观
于外观设计法律保护规定也不同。 设计保护方法。当然也有的国家是同时采用了其

    (一)外观设计的法律保护模式 中的两种或三种保护方法对外观设计进行双重保

    外观设计是知识产权所保护的一种特殊的客 护，即外观设计既可以受到版权法的保护，也可以

体，因为它可以作为艺术作品受到版权法的保护;根据外观设计法而受到保护，如德国、比利时、荷
设计具有了显著性时，也可以作为具有显著设计的 兰、瑞士等国。

商品商标受到商标法的保护;还可以因设计的新颖 (二)我国对外观设计的法律保护

性而受到专利法的保护。正由于外观设计具有如 我国《专利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发明
上的特性，因此，不同的国家给予外观设计的保护 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的外观设计。”同时，《专
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就目前世界各国保护外观设计 利法实施细则》第2条又规定:“专利法所称外观

的立法例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所

    1、专利法保护 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我

    由于新颖性的特征使得外观设计也可能属于 国的外观设计立法虽然经过2000年修订后，从总

一项新的发明创造，这种外观设计就可以受到专利 体上已经符合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但与发达
法的保护。许多国家例如日本、巴西、墨西哥、中国 国家的相关规定相比，我国的外观设计立法仍然存

和美国等都赋予了外观设计以专利权的保护。这 在诸多不足之处。从目前《专利法》关于外观设计

种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的保护客体分为注册的外观 的法律规定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关于外观设计的法

设计和非注册的外观设计。注册外观设计必须具 律保护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备形式要件和实质性要件，必须满足新颖性、创造 1、外观设计专利权与著作权、商标权的重叠保
性或显著性条件。 护与权利冲突

    2、版权法保护 外观设计是关于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其
    版权法对外观设计的保护最初是来源于法国 结合所提出的富有美感的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

法律。1949年英国《注册外观设计法》和1953年 计，而“富有美感”的要求则可能与著作权保护的

新西兰《外观设计法》把这种方法分别称为“工业 美术作品尤其是实用艺术品发展重叠保护;同时，

品外观设计的版权”和“外观设计的版权”。这种 外观设计的“新颖性”标准又使其与商标法所保护

保护方式不需要形式审查和注册程序，外观设计的 的注册商标发生权利冲突。这样，一个具有新颖

版权是自动授予，其保护的主要标准是独创性。[’“]性、独创性和富有美感性的外观设计就可同时受商
由于版权法旨在保护思想观念的表述，其中的表述 标法、外观设计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等的多重保护，

也包括形状、图案、色彩及其结合的表述方式。因 也必然会导致多重权利的冲突。〔‘，〕因此，我国可以
而，当一件富有美感，以图案、形状和色彩组成的外 考虑在适当的时候，以单独立法的形式对外观设计

观设计构成作品时，就可以受到版权法的保护。LO] 予以保护，这可以很好地协调其他法律，对外观设

    3、外观设计法保护 计提供一个周全的保护方式。

    采用单独外观设计立法的国家，例如德国、日 2、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标准过低

本、欧共体等，对外观设计的保护方式又可分为两 我国专利法第23条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

种方式:一种是对注册的外观设计予以保护，另一 观设计，应当同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

种是对非注册的外观设计予以保护。对注册的外 发表过的外观设计不相同或者不相近似，并不得与

观设计的保护是通过注册而授予独占权，通常的保 他人在先权利相冲突。”而仪IPS第25条第1款
护标准是新颖性，保护期限比版权保护期限要短，规定“⋯⋯外观设计如果与已知的外观设计或已

                                                                                                                        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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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外观设计特征的组合没有显著的区别，即为无

新颖性或无原创性。⋯⋯”这里的“显著的区别”

就高于我国专利法第23条规定的仅仅“不相同或

不相近似”的要求。与国外的大多数国家的外观

设计法律规定相比，我国现行的外观设计专利制度

用的是相对较低的授权标准，因此，应该明确授权

标准中的创造性条件，并提高外观设计授予标准。

    3、行政法规和规章与专利法相冲突，导致对侵

权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仍然存在着相关行政法规

和规章与专利法的规定相抵触的问题，如专利法第

23条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同申请

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的或者国内

公开使用过的外观设计不相同和不相近似，并不得

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但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65条却规定:“以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

计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为理由请求

宣告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但是未提交生效的能够
证明权利冲突的处理决定或者判决的，专利复审委

员会不予受理。”这样的规定就使专利法第23条

的规定难以实现，从而大大地降低对外观设计侵权

行为的打击力度，使权利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

实现。因此，应当尽快取消这种行政法规对专利法

的限制性规定，完善专利法关于侵权行为的法律规

定。同时，有关法定赔偿额的规定和临时措施方面

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

规定》中的相关规定等，应尽快成为专利法的正式

条款，以期增强外观设计保护执法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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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utwardappearancedesi，isaspecialohjectofintel1ectualpropertyrightprotectionandispro-

tectedbydifferentlawsinth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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